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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仲裁已成为最受青睐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对于打赢仲裁的当事人来 

说，最不可接受的恐怕就是千辛万苦拿到的裁决书不能得到承认和执行。 

 

中国是 1958 年在纽约通过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下称《纽约公约》）的签约国之

一，该公约于 1987 年 4 月 22 日对中国生效。在任何《纽约公约》成员国家做出的商事仲裁裁

决，均可以凭借该条约要求中国法院协助执行，同时，中国对任何仲裁委员会做出的商事裁决，也

都可能直接请求其它成员国的法院协助执行。 

 

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以及司法实践均将仲裁裁决分为三个主要类别：国内裁决、涉

外裁决和外国裁决。执行过程中，法院对三类裁决的审查力度各不相同。国内裁决，执行法院既可

以审查裁决的实体，也可以审查仲裁程序；对涉外裁决，法院只审查仲裁程序，不审查裁决实体；

对于外国仲裁裁决，法院则只能按照《纽约公约》的规定审查。此外，后二者的拒绝执行必须事先

取得最高人民法院的同意。 

 

外国仲裁裁决外国仲裁裁决外国仲裁裁决外国仲裁裁决 

《民事诉讼法》将外国仲裁裁决界定为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根据中国加入《纽约公约》的互惠保

留声明，中国承认并执行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做出的仲裁裁决。 

 

就裁决国籍的判断，中国法律法规尚待完善。中国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表明，裁决国籍

是依据仲裁机构的国籍确定的。例如：国际商会仲裁院在香港做出的裁决，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由

于“国际商会仲裁院系在法国设立的仲裁机构”，此类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应作为法国裁决适用

《纽约公约》，而不应将该裁决视为香港裁决。由此推理，中国法院以仲裁机构的创设地点认定外

国仲裁的国籍。因此，签订仲裁条款或协议时，务必慎重选择仲裁机构和仲裁地点，避免事后的执

行难。 

 

涉外仲裁涉外仲裁涉外仲裁涉外仲裁 

中国有两个涉外仲裁机构：一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另一个是中国海事仲

裁委员会（CMAC）。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1996 年通知，涉外仲裁案件的当事人也可以选择其它

（非涉外）仲裁委员会仲裁。司法实践中，中国法院也认可各地依法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做出的

涉外判决。 

 

从中国法院的判决中可以看到，主要判断依据是案件“是否具有涉外因素”，法律基础是最高人民

法院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78 条：“凡民

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

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上述规定虽然是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做出的解释，但在司法实践中，涉外仲裁的这种认定方

式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2008 年 4 月 1 日，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开始施行，修改集中在执行问题上，主要的变化包

括：(1）拒绝协助执行将面临更重的处罚，如新引入的拘留处罚和更重的罚款；（2）财产不仅可

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现在还可以由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

行；（3）加强了法院执行系统的内部监督机制；（4）申请执行的期限统一延长为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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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修改有利于中国法院判决及仲裁裁决的执行，而且会降低外国的仲裁裁决被拒绝的可能性，尤

其是申请执行期限的修改——此前，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个人的，执行期限为一年；双方是企事

业单位、机关或团体的，执行期限为六个月。 

 

法律服务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法律服务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法律服务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法律服务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仲裁条款或协议的起草过程中，需要注意协议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区别。例如，中外合资合同，合同

依法必须适用中国（大陆）法律，当事人可能约定：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香港按其仲裁规则解决

合同相关的所有争议，合同争议适用中国（大陆）法律。若发生争议，当事人往往认为仲裁条款或

协议的效力应当按当事人约定的法律，也就是中国法律判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外

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

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

律。这与其它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一致。 

 

中国司法实践表明，上述约定中，应当按照香港法律而不是中国（大陆）法律来判断相关仲裁条款

或协议的效力。因为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适用于解决合同争议的准据法，不能用来

确定涉外仲裁条款的效力。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的，优先适用当事人

约定；未约定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却约定了仲裁地的，应当适用仲裁地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既

未约定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也未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则适用法院地法

确认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 

 

然而，法律服务实践中，很少见到有人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这往往意味着仲裁地

的选择决定了仲裁协议的效力，这与合同当事人的初衷可能大相径庭。 

 

尽管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实施情况有待进一步观察，上述变更无疑有利于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执

行，对提升当事人对中国仲裁的信心也非常有意义，这为中国当事人在涉外商务和投资合同过程中

主张选择中国为仲裁地点提供了更多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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